
采购项目技术、服务、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

第一部分：项目清单

注：上述清单里标注了◆号的设备主机或主体（不含配套、配置设备设施）为核

心产品。

第二部分：项目技术指标

1.电压测量：从 10μV /10mm-1000μV/10mm，每 10μV 为 1 档，允差±10%。

2.时间间隔：15mm/s 档，允差±5%；30mm/s 档，允差±5%。

3.幅频特性：1Hz-30Hz 偏差不超过+5%～-30%。

4.噪声电平：折合到输入端的噪声电平 ≤5µVp-p。

5.共模抑制比：≥90.5dB。

▲6.脑电放大器 EEG 自带同品牌头皮接触电阻检测功能，在脑电采集未开始采集

之前，进行 16 脑区电极佩戴纠错功能，避免检测结果失真以及医患纠纷。（提

供产品真实界面截图）

7.具有对放大器参数进行设置、更改的功能。

8.具有对脑电信号实时显示、回放、缩放的功能。

9.具有对脑电信号进行分析处理的功能：神经递质柱状分布图（用不同颜色代表

不同状态）、α波竞争图和熵值、脑功能评价图（显示大脑是否缺氧、疲劳、兴

奋抑制和逆转）、原始脑电图浏览，功率谱图浏览，S谱图浏览和全脑地形图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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览。

▲10.大脑分区定位≥16 个脑区，具备 16 个脑区的α波竞争图报告、全脑地形

图报告、原始脑电图报告和 S谱线(系）递质分布图报告。(提供彩色打印报告）

11.具备彩色柱状神经化学递质定性分布图，包括：正常值绿色、实测值红色、

预警值黄色、增高报警桔色、降低报警蓝色，并标明相应数值。

12.采集脑波涨落周期≥18 分钟,保证检测超慢脑波的底限频率为 1mHz。

13.具备对智力、情感控制力、心理素质能力的评估。

14.可储存、阅读记录的图像。

15.具有用户管理和病历管理功能，可以浏览已有病例、建立新的病例和删除已

有病例。

16.具有浏览和打印分析报告的功能。

17.全金属移动台车，开放式设计，基座内配有抽屉式隔离变压器，最大限度阻

断交流和静电干扰，保证 EEG（18 分钟）超低频率采集不失真。具备外用电子设

备升级换代及维修便利的功能设计。

18.设备组成：

①数据分析处理系统：EEG 放大器一台。

②系统应用软件一套。

③脑电耗材一套。

④全金属抗干扰移动台车一部。

第三部分：总体商务、服务要求及履约主要条款

1.验收标

准和方法

1.货物在成交供应商（乙方）供货完毕后 10 日内验收。

2.验收标准：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、响

应文件及承诺与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；采购人及供应商双方如对质量

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，由采购人在采购

文件、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



定标准进行验收。

3.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、次品、损坏、污染、污垢或其它

不符合标准及合同规定之情形者，采购人应做出详尽的现场记录，或由

采购人及成交供应商双方签署备忘录，此现场记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、

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，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供

应商承担，验收期限相应顺延。

4.如质量验收合格，双方签署质量验收报告。

5.货物供货完成后 10 日内，采购人无故不进行验收工作并已使用货物的，

视同验收合格。

6.供应商应将所提供货物的技术资料、装箱清单、合格证等资料交付给

采购人；供应商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要求的资料，必须负责补

齐，否则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。

7.如同一货物、同一质量问题经供应商 2 次更换仍无法满足采购人要求

的质量标准，采购人有权退货，并视作供应商不能交付货物而须支付违

约赔偿金给采购人，采购人还可依法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。

2.安装调

试及技术

服务(含

培训)要

求

设备安装、调试正常使用后，工程师现场对采购单位各操作人员进行培

训，直到使用者能独立熟练操作为止。对采购单位的维修人员进行常见

故障的判断、处理、维修培训。培训人数以采购单位制定的为准。

3.售后服

务的要求

1.质保期 1 年（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）。在质保期内，供应商对所提

供的货物进行维修维护，成交供应商技术服务人员及维修维护的一切费

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
2.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，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1 小时内响

应，6小时内到场，12 小时内完成维修或更换，并承担修理调换的费用。

3.在验收期或质保期内，如果货物的数量、规格、质量或性能与合同和

响应文件不符，或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，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

要求的材料等，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退货或采取相应补救措施。

4.成交供应商应提供现场技术培训，保证使用人员正常操作产品的各种



功能。

4.履约要

求

1.采购人名称：乐山市精神卫生中心。

2.交货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.交货时间：合同签订后接采购人通知 30 日内将货物送至采购人指定地

点。

4.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和条件：签订合同后，接到成交供应商通知与票据

凭证资料 30 天内上报市财政办理支付手续，支付合同总价 30%款项；全

部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并正常运行后，采购人接到成交供应商

通知与票据凭证资料后30日内上报市财政支付手续，核拨合同总价的60%

款项。设备安装调试正常运行 1年后支付剩余合同总价的 10%款项，以上

每笔付款需财政审核通过后支付，实际支付时间也以此为准。

5.违约责任:采购人或供应商双方一方违约，不执行、不遵守合同约定条

款，且在另一方发出通知后的 15 天内仍未采取弥补措施的，另一方有权

单方面解除合同，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金，如违约金金额低于实际损

失的，违约方必须另外予以补偿。

6.解决争议的方式:

（1）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，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

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。鉴定费由供应商垫付，货物符合标准的，鉴定

费由采购人承担；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，鉴定费由供应商承担。

（2）如因设备质量瑕疵导致采购人无法正常使用或影响使用效果，由此

导致采购人赔偿，供应商对此承担全部责任。

（3）合同履行期间,若双方发生争议，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，

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双方同意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5.其它需

要说明的

事项

如上述产品技术参数中有明确的商务要求，以具体产品中的参数要求为

准。

注：本章均为实质性要求，不允许负偏离，其中带▲号参数须提供相应的证明材

料，无有效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佐证不全的该项参数将视为负偏离，做无效响应。


